协议书编号：         

                            姓    名：                       
劳 务 协 议

劳务协议

甲方：

乙方：
鉴于：乙方已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依法不能建立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规定，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自愿签订本劳务协议，以资共同信守。

第一条  本协议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二条  乙方提供劳务的内容为                     

                                            。

第三条  甲乙双方确认，乙方按照下列标准向甲方提供劳务：                                              

                                              。

第四条  乙方按照约定提供劳务，甲方按月向其支付劳务费，标准为    元/月，乙方在协议期间不能正常提供劳务，甲方有权按照约定扣减劳务费，具体标准为：                      。

第五条  劳务费由甲方代扣代缴个税，或由乙方委托甲方代开劳务费发票，产生的税费由乙方承担。

第六条  乙方确认，根据乙方目前的健康状况，能根据本协议第二条、第三条约定的劳务内容、标准、方式为甲方提供劳务。若乙方身体不适，通知甲方后可以终止提供劳务。

第七条  若乙方因病或者其他事情不能提供劳务时，由乙方自行安排其他能胜任的人员负责完成相应的劳务，产生的全部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八条  若乙方不能按照约定完成劳务，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实施乙方约定范围内的劳务，甲方支付给第三方的费用有权从乙方的劳务费用中扣除。

第九条  乙方负有保守甲方或者甲方客户的商业秘密的义务，未经甲方书面批准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乙方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掌握知悉的甲方或者甲方客户的商业秘密。

第十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本协议终止：

（一）本协议期满的；

（二）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本协议的；

（三）乙方因身体原因不适合继续提供劳务的；

（四）乙方无故不提供劳务的。

第十一条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单方解除本协议，需提前30日书面通知对方。

第十二条  本协议终止、解除后，乙方应在一周内将有关工作向甲方移交完毕，若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三条  乙方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需注意自身安全，发现有安全隐患危及乙方人身安全的有权通知甲方后停止提供劳务，杜绝冒险作业。

第十四条  甲乙双方约定，甲方为乙方购买商业保险，乙方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人身意外伤害的，乙方配合甲方向保险公司办理理赔手续。

第十五条  乙方同意在为甲方提供劳务期间患病或者非因提供劳务负伤的，医疗费由乙方自行通过新农合或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销，不能报销的部分由乙方自行承担，医疗期内甲方不向乙方支付任何劳务费。

第十六条  根据本协议第十条、第十一条约定终止、解除本协议的，甲乙双方互不支付违约金。

第十七条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八条  乙方确认，甲方除按照约定向乙方支付劳务费外没有义务向乙方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第十九条  本协议自甲方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甲乙各持一份。

甲方：                   乙方：

经办人：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